
财政法规

财政部关于抓紧耕地占用税

征收入库工作的通知

1988年 7 月29日  （88）财农税字第3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财政局.加发南京市、成都市财政局：

我部四月召开全国耕地占用税工作会议以后，各地区都先后贯彻了会议精神，落实征收任务，组织征收入库，

做了大量工作。有些地区征收情况较好，已完成中央核定包干任务数的一半。但多数地区征收入库进度迟缓，有

些地区征起税款没有及时解缴入库，征起数与入库数差额很大。为了切实抓好耕地占用税的征收入库工作，确保

今年中央核定包干任务的完成，特作如下通知：

一、今年中央核定的包干任务，各地区必须保证完成。中央核定的包干任务要抓紧层层落实，对留在省级的

计划占地机动数的税额，凡能按项目或按地区落实的，要尽快按项目或按地区落实。1988年耕地占用税已实行任

务包干办法，望各地区要消除疑虑，抓紧组织征收入库。各 地 区 补 征的1987年应征未征部分税款，在保证完成

1988年中央核定包干任务后，全部留给地方安排使用。对于列入国家重点开发地区所需的资金. 我部将根据该地

区耕地占用税的征收入库情况拨付。

二、中央核定的平均税额标准，各地区必须严格执行，按照实际占用耕地面积组织征收入库。任何地区不得

自行降低中央核定的平均税额标准，凡是自行降低中央核定平均税额标准，影响完成上交中央包干任务的地方，

其短收部分由地方财力补足。
三、 各地区必须严格执行我部（87）财预字第58号文件规定，将征起的税款按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各半同时

填开两份国库缴款书，分别缴入中央金库和地方金库。任何地区都不准放在库外帐户。如发现有税款放在库外帐

户而不入库的，对当事的负责人，以违反财经纪律论处，追究责任。

四、任何地区不得自行扩大减免范围，不得滞缓征收，拖延入库税款，任 何纳 税单位和个人不得偷税、逃

税、抗税。各级财政部门对超越管理权限下达的超出《 条例》 规定的减免税项目有权拒绝执行，对减免税项目要

进行清理，不准乱开减免口子。凡违反规定超越减免权限而减免 的项目，一律予以纠正，并如数追缴减免的税

款。对滞缓、拖欠的税款，各级财政部门要坚决按照国家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限期收缴入库。

五、各级财政部门领导要高度重视耕地占用税的征收入库工作，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定期检查征收

入库进度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各地区财政部门在下半年要组织开展征收入库的检查工作，检查重点：一是有无擅

自减免税的问题；“二是有无偷税、漏税、逃税和抗税的问题；三是有无至今尚未开征耕地占用税和已征税款不入

库的问题。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情节严重的，要追究责任。各级财政部门按规定编报征收入库的旬报、 月报、

季报，以便及时掌握征收入库进度。

六、各级财政部门对拖欠税款滞纳金和加征税款多次催缴无 效的，应 通知 银行扣缴，如有违抗税法拒不交

纳、情节恶劣的单位和个人，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提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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